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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主：39万变成18万，我的损失怎么办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两省交界处店铺被盗，超千件银饰被销赃熔成银锭

几个月前，地处贵州省松桃县和湖南省凤凰县交界的“三苗匠艺”银器店遭了贼。好在，小偷“光顾”
店面不到两个月就被警方抓获。

这对“三苗匠艺”银器店老板王晓超来说，原本是个好消息。但凤凰县人民法院的一纸刑事判决，让
他烦闷不已。“被盗财物超 1200 件，价值 39 万余元，可我只能拿到 18 万余元赔偿金，差太多了。”

原来，小偷盗走大量银制工艺品后将其熔炼成银锭，再按克计价，称重销赃。后经法院审理，小偷的
销赃数额被认定为盗窃数额，并据此判决退赔。那么，当销赃数额低于被盗财物实际价值，受害人能否维
权追赔？被盗财物损毁后价格将如何认定？来听听律师的说法。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欧
阳婷）为深入开展“送法下乡”法

治宣传活动，增强辖区群众法律

意识，提升知法、懂法、用法的

能力，鼓励辖区居民、家庭积极

加入普法志愿者队伍，2月14日，

湘潭市雨湖区湘大社区妇联结合

相关工作要求，联合长城乡司法

所、湘潭大学法学院共同开展了

“送法下乡”法治宣传活动，此

次活动邀请了湖南湘君律师事

务所的工作者进行宣讲。

活动现场，湖南湘君律师事

务所李紫薇深入宣传了《民法典

宣传手册》《法律援助实用手册》

等法律法规，着重讲解了什么是

法律援助，在什么情况下法律援

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

等相关规定，通过朴实易懂的

语言和现实典型案例剖析，用新

颖活泼的普法形式进一步增强居

民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此

外，湘潭大学志愿者化身普法宣

传员，通过入户宣传、悬挂横幅、

发放宣传资料、赠送法治台历、

解答群众法律咨询等形式向辖区

居民及家庭宣传民法典、宪法、

法律援助法、安全生产法、疫情

防治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

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发挥了

高校大学生的普法作用。

社区通过这一系列活动的开

展，极大调动了居民运用法律、

学习法律的主动性，提高了居民

自觉守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法律

意识，在群众法治文化需求得到

一定满足的同时，提升了广大群

众的法治意识，大学生志愿者的

加入，为“送法下乡”注入了新

的活力。

资讯

妇联、司法所、高校共同开展法治宣教活动

2021 年 5月 21日凌 晨，

熟睡中的王晓超被一通电话

吵醒。

“王老板，店子被偷了

……”电话一挂断，王晓超

就火急火燎地赶往位于贵州

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正

大镇的“三苗匠艺”银器店。

王晓超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当天，接到员

工报案的松桃县公安局很快

出警，并对现场进行勘查。

事后，自己在询问店铺财务，

查询库管系统数据后对被盗

财物损失情况进行确定。“被

偷的银饰品和朱砂饰品共计

1275 件，重近4万克。”

同年 9月 9 日，松桃县

警方对“三苗匠艺”银器店

被盗财物依法委托第三方进

行损失评估鉴定。

2022 年 2 月13 日上午，

王晓超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盖

有松桃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印

章的松(刑)鉴通字(2021)391

号鉴定意见通知书，里面写

道：“我局聘请有关人员，

对 被 盗

银饰品和

朱 砂 饰 品

进行了价格鉴

定，认定价值为 395432 元。”

这些财物如何被盗走，又

“销”往何处？这些问题，在

距案发时间过去近两个月后，

随着一盗销团伙被凤凰县警

方抓获，答案也随之揭晓。

“这个盗销团伙是再次

犯案被抓的，经警方讯问，

他们交代了偷我门店的情

况。”据王晓超叙述，小偷

在盗取银饰品和朱砂饰

品后，为了防止警方调

查，临走时还将店内

监控主机带走，之

后，将偷盗财物藏

在一处偏僻山林里。

待确定“买家”后，

犯罪嫌疑人将盗得的银

饰品熔烧成银锭，再以低于

市场的价格，按克计价，称

重销赃，几经转手后，这批

赃物最终被卖到了上海。

张琴 ( 湖南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

刑事判决退赔后
不能民事诉讼追赔

通常，在处理盗窃案件过程中，对

于既有价格鉴定结论，又有销赃数额的

情况下，司法机关通常会选择较高数额

作为定案依据，同样，在处理受害人退

赔事宜中也会据此酌情考虑。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告人占有、处置

被害人财产的，刑事判决中一般会判决依

法追缴或责令退赔，但被告人往往却不执

行刑事判决追缴或退赔的内容，或者受害

人对退赔内容不认可，受害人还能另行通

过民事起诉要求赔偿吗？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139 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

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

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刑事

判决作出了责令退赔或追赃的处理，权

利已获得救济途径，受害人另行提起民

事诉讼追赔时，法院不予受理。

 

被盗财物价格，
这样认定

至于王晓超被盗银饰品和朱砂饰品

的价格如何认定，这个问题在《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有提及。

“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以被盗物品

价格的有效证明确定。对于不能确定的，

应当区别情况，根据作案当时、当地的

同类物品的价格，并按照相关核价方法，

以人民币分别计算。其中，金、银、珠

宝等制作的工艺品，按国有商店零售价

格计算 ; 国有商店没有出售的，按国家

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

即便像本案中被盗的银饰品已被销

赃、挥霍，甚至丢弃、毁坏，无法追缴

或者几经转手，最初形态被破坏的，也

可以根据失主、证人的陈述、证言和提

供的有效凭证以及被告人的供述，按相

关核价方法，确定原被盗物品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被盗物品价格不明

或者价格难以确定的，应当按《扣押、

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

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估价。

【律师说法】

原本对王晓超来说，犯

罪嫌疑人被抓算得上是个好

消息，至少，“被偷的财物总

算找回来了”。可接下来，变

故连连。

据王晓超介绍，一方面，

松桃县公安局以“三苗匠艺”

银器店被盗案不属于辖区管

辖案件为由，将该案移送凤

凰县公安局管辖；另一方面，

对于松桃县公安局出具的被

盗财物损失价值鉴定通知

书，凤凰县相关单位部门不

予认可。

那如果对被盗财物价值

重新做损失鉴定呢？几经打

听询问后，王晓超发现这个

办法也行不通。“说是没有

被盗财物实物，不予鉴定。”

至此，他坦言，凤凰县人民

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是他唯

一的希望。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凤

凰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

采访中，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从王晓超出示的一份由

凤凰县人民法院下发的案号

为（2021）湘 3123 刑初 231

号的刑事判决书中得知，经

当庭举证和质证，法院确认

“三苗匠艺”银器店被盗银

饰品被犯罪嫌疑人加工成银

锭、银砖，称重为 72.5斤（即

36250 克），以 5元每克的价

格结算，销赃金额为181250

元。其中，两名嫌犯为取得

受害人的谅解，分别赔偿王

晓超 6万元和 6.6万元，此

外，法院责令偷盗主犯刘安

（化名）退赔“三苗匠艺”银

器店55250 元。

对于这个结果，王晓超

持有异议。“银饰品不仅有贵

重金属成分，它还要付出人

工成本，具有较高的艺术价

值，如果在市场售卖，其实

际价值远远超过熔烧成银锭

的销赃价值。”目前，王晓

超正在搜集更多证据，希望

通过法律途径追讨被盗财物

的经济损失。

银器店一夜被盗，损失超 39 万元

银饰品被熔银锭后，财物追赔大“掉价”

↑曾被小偷“光顾”的三苗匠艺银器店。

估值 39 万余元的银饰品和朱砂饰品被盗销赃后，王晓超最终只获
退赔金 18 万余元。

→松桃县警方对“三苗匠艺”银器店被
盗财物依法委托第三方进行损失评估鉴定。


